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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有效無效圖例  

http://web.cec.gov.tw/files/15-1000-14064,c3383-1.php 

中央選舉委員會新聞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17 日（星期二） 

  

中央選舉委員會 17 日舉行委員會議，會中通過修正「公職人員

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」，計增列有效票圖例 2 種、無

效票圖例 1 種。 

    中選會指出，選舉票之效力認定，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

64 條第 1 項所明列之 9 種無效票情形。中選會為協助選務人員依據

該規定認定選舉票，訂有「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

圖例」，現共有有效票圖例 26 種、無效票圖例 26 種。 

    中選會表示，本次修正係針對選舉票部分圈印加蓋於候選人欄格

線上之情況，依選罷法有關選舉票效力有效推定之原則，不論其圈

印處係位於該候選人上、下、左、右欄格線，自均應認定為有效票，

此一見解亦獲若干司法實務判決所支持，為茲明確，因此於認定圖

例增列有效票圖例 2 種、無效票圖例 1 種( 詳附件 1) 

中選會指出，選罷法有關選舉票效力之認定，係採取「有效推定」

之原則，其乃基於公職人員之選舉權為人民最重要的憲法上權利之

一，而選舉票即為人民意志之具體展現，因此選罷法特別明定選舉

票在例外的情況下－也就是法律明文規定其屬於無效的情況下，才

能認定為無效，否則均應以有效票視之，如認定有爭執，由監察員

表決，其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時，亦應認定為有效票。換言之，

在解釋選票是否有效時，除有違反憲法所定普通、平等、直接、無

記名之方法或其他法定事由外，原則上應尊重人民之自由意志，僅

於特別之例外情形下才作無效之認定。中選會表示，新修正增列的

三種類型，未來將列為選務人員講習重點，加強宣導有效票與無效

票認定原則。 

 圖例如下： 

http://web.cec.gov.tw/ezfiles/0/1000/img/70/ptaa_10453_7616322_29206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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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圈選於相鄰組或候選人或政黨共用空間，且部

分圈印加蓋於某一組或某一候選人或政黨欄格

線上，仍能辨別為圈選何組或何人或何政黨，

應屬有效票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圈選於某一組或某一候選人或政黨欄格與選票

邊緣之間，且部分圈印加蓋於欄格線上，仍能

辨別為圈選何組或何人或何政黨，應屬有效票

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 圈選於相鄰組或候選人或政黨共用空間，且圈

印加蓋於欄格線外，不能辨別為圈選何組或何

人或何政黨，應屬無效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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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D0020010 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 
第 64 條（選舉票之無效） 

 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無效：  

  一、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。  

  二、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  

  三、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。  

  四、圈後加以塗改。  

  五、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  

  六、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  

  七、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。  

  八、不加圈完全空白。  

  九、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  

 

二、無效票 

（1） （2） （3） 
 
 
不用選舉委員會
製發之選舉票
者，應屬無效票。 

  
 說明：不加圈完全空白

者，應屬無效票。 

 

說明：同時圈選二組或

二個候選人或政黨以

上者，應屬無效票。 

 
 

（4） （5） （6）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D0020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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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同（3）理由。 說明：同（3）理由。 說明：圈選於相鄰組或

候選人或政黨共用空

間，且圈印加蓋於欄格

線外，不能辨別為圈選

何組或何人或何政黨

者，應屬無效票。 

 

 

（7） （8） （9） 

   
說明：圈選後加以塗改

另行圈選者，應屬無效

票。 

 

 

說明：圈選後加以塗改

者，應屬無效票。 

 

說明：簽名者，應屬無

效票。 

 


